
      審議事項               
提 案 單 位 ： 綜 合 企 劃 科     

承辦人：張文哲 分機：7821 

案由：為修正「臺北市法規標準自治條例」部分條文一案，

謹提請審議。 

說明： 

   一、鑒於本府法規委員會與本府訴願審議委員會合併為

法務局，依臺北市政府法務局法規委員會設置要點

第一點及第二點規定，有關臺北市市法規之審議事

項由臺北市政府法務局法規委員會負責處理，爰配

合修正本自治條例。 

  二、又為因應本市所處快速變遷之政經社文環境，在法

制作業上務使本市現行法規均能及時修訂以符合時

需，爰修正本自治條例第三十二條，期使各局處應

定期通盤檢視權管法規，展現本府施政之效率效

能。再依本府檢討府層級任務編組之審議核定結果

指出，建議就本府法規研修推動小組部分「調整為

機關層級任務編組」，爰將本自治條例第三十二條第

二項及第三項之規定予以刪除，另由法務局研議如

何配合辦理。 

 三、復按本自治條例第八條第二項規定市政府各機關擬

訂自治條例，於必要時，得參照第一項關於擬訂自

治規則之規定辦理預告程序。依舉輕以明重原則，

因自治條例影響人民權利義務事項通常較自治規則

為甚，為廣納民意，強化民主程序，亦應辦理預告

程序，爰擬修正本自治條例第八條規定。 

  四、本自治條例共計四十五條，本次修正十二條，修正

重點說明如下： 

(一)明定市政府各機關擬訂自治條例，除有特殊情形



外，亦應辦理預告程序。 （第八條） 

(二) 將原條文「法規委員會」之機關名稱，配合修

正為「法務局法規委員會」。 （第八條第一項、

第九條及第十一條） 

(三) 將原條文「法規委員會」之機關名稱，配合修

正為「法務局」。 （第十二條、第二十四條、第

三十三條、第三十四條第一項、第三十五條、第

三十六條、第三十七條第三項、第四項及第四十

二條第二項） 

(四) 配合本府檢討府層級任務編組之審議核定結

果，修正第三十二條第一項規定，並刪除第三十

二條第二項及第三項規定。 (第三十二條) 

五、上開修正條文，因不涉及人民權利義務事項，得免辦

草案預告程序；並檢附本自治條例部分條文修正草案

條文對照表、本自治條例條文及法規修正影響評估報

告各一份。 

擬辦：提請審議通過後，送請市政會議審議。 

決議： 


